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學生交流活動公約 

一、 校際交流活動應符合學校規定且不得逾越善良風俗。 

二、 活動期間禁止有酗酒、抽菸、竊盜及賭博或其他同性質之遊戲。 

三、 活動期間請恪遵必要之生活禮儀，以維校譽。 

四、 活動期間及準備須接受交活動活負責人員及學生總召之監督。 

五、 活動期間不得通宵外出，並於每晚 11 點前向負責人員及學生總召報告。 

六、 參與交流活動同學給予公假，但同學不得以「公假」名義，要求上課及考

試特殊待遇。 

七、 參與交流同學需配合交流前各項籌備事務及參與準備會議，同時未來交流

學校回訪本校或至本校交流時，曾前往交流的同學須擔任回訪活動的協助

接待人員。 

八、 應遵守各校規定，不得隨意毀損各校公共區域等設施或私接電源。 

九、 活動中保持場地整潔，注意秩序維護、勿喧嘩，以免影響他人權利。 

十、 請愛惜公物，損毀公物須負照價賠償之責任。 

十一、 不得攜帶違禁品（如：盜版品、色情物品、凶器、檳榔、毒品以及槍砲

彈藥…等）及易燃物品。 

十二、 不得於交流學校場地辦理烤肉等活動及不得使用營火、火把等器材。 

十三、 活動期間若遇強烈颱風、地震…等天災，以及重大疫病（如 H1N1 新型

流感）及其他人力不可抗拒之因素，學校得強制停止課程及活動，以維

護各人員之人身安全。 

十四、 活動期間個人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妥善保存以免遺失，本校不負保管之

責任。 

十五、 辦理活動時，活動時應告知學員遵守外宿生活公約規定，並於活動結束

後將所借物品準時歸還，不得以任何理由拖延佔用，如有人為因素破

壞，應負賠償之責。 

十六、 參與交流活動結束後一週內需繳交 1,000 字以上之參與活動心得報告至

學系。 

 
活動名稱：2016 兩岸醫學生交流活動（北京） 
活動日期：2016 年 4 月 2~8 日 
參與同學簽名：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